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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宣告死亡制度设立目的是为了解决自然人下落不明后人身关系和

财产关系的不稳定状态。《民通意见》25 条规定了宣告死亡的申请顺序，

随着社会案件的复杂多变，实务中配偶基于优先顺位长期控制失踪人财

产损害父母、子女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案例屡见不鲜，基于此，

《民法总则》47 条取消了申请宣告死亡的顺序。但是，绝不能仅因此条

文对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做无限制的扩大，普通债权人应当排除在申请宣

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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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继承纠纷案例引发的思考 
2010 年 12 月 3 日，船员陈亮所在的轮船发生海难，蓬莱市

公安局栾家口派出所认定因其他事故不能生还。陈亮失踪时与妻
子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房屋一处、汽车一辆等财产价值 200000 元
未进行分割继承，陈亮父母起诉至法院请求分割继承款 200000
元。蓬莱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陈亮妻子未提出宣告死亡的申请，
法院未做出过宣告死亡的判决，故不能认定陈亮已死亡，驳回陈
亮父母的起诉。① 宣告死亡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解决自然人下落不
明造成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不稳定状态。引起笔者注意和思考的
是：在该继承权纠纷案件中，法院的民事裁定有没有解决自然人
下落不明导致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不稳定状态呢？有没有达到
宣告死亡制度的设立目的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诉讼终止了，
继承纠纷却依然存在。 

二、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律规定 
早在 1987 年《民法通则》第 23 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1988
年《民通意见》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了宣告死亡的顺序：“申请宣
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
（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四）
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自此，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
亡有了一定的顺序限制。 

对于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顺序，学术界有“有顺序说”“无顺
序说”两种观点。“有顺序说”认为必须按照法定顺序来申请宣
告死亡，因为配偶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身权，
规定顺序限制实际上保护了配偶的人身权和婚姻关系的自主权。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总则》）第 47 条规定：“对
同一自然人，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有的利害关系人申
请宣告失踪，符合本法规定的宣告死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宣
告死亡”，改变了《民通意见》“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的规定，
从民法“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和文义解释角度可以得知《民
法总则》并没有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笔者认
为，这实际上否定了《民通意见》规定的顺序，即主张“无顺序
说”：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不再受配偶的优先顺序限制。 

三、取消宣告死亡顺序限制的必要性 
实际生活中，难免出现自然人因为海难、飞机失事等原因下

落不明的不幸，在失踪人长期下落不明且已符合宣告死亡法定条
件时，配偶基于财产掌控等目的恶意不行使申请权，致使其他利
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遭受损，这显然违背民法设立宣告死亡制度之
立法目的。宣告死亡的制度目的，是通过宣告死亡制度及时了结
下落不明人与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
秩序，而其中的人身关系消灭更是该制度存在的基础。实务中像
陈亮父母因陈亮配偶申请的优先顺位权导致继承权受阻案件绝
不仅仅是个案，《民通意见》规定的利害关系人顺序恰恰是造成
配偶一方基于具有优先地位的申请权而侵害父母、子女利益情形
的存在。在此，应当借鉴继承法第 10 条关于继承顺序的规定（配
偶、父母、子女均是同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同时，基于实务
的需要，《民法总则》47 条的新规定取消了配偶申请宣告死亡的
优先顺位权，这有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也具备解决
实务案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宣告死亡制度的发展和进步。 

四、利害关系人范围的限定 
《民法总则》47 条取消了宣告死亡的申请顺序，有其必要

性和合理性。但是实践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形：配偶基于各种原因
不申请宣告死亡，其他利害关系人比如普通债权人申请失踪人宣
告死亡且符合法定条件，法院依据《民法总则》47 条新规定裁
定失踪人宣告死亡，这势必会导致由于普通债权人的申请导致继
承的发生、甚至导致配偶与失踪人婚姻关系的消灭。所以，申请
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应不应包含普通债权人呢？ 

本文看来，《民法总则》47 条否定了《民通意见》申请宣告
死亡的顺序要求，是为了避免实践中失踪人配偶由于优先顺位长
期控制财产损害父母和子女或者保险受益人、遗赠人的继承利益
的情形出现，绝不意味着《民法总则》对于申请宣告死亡的所有
利害关系人都毫无限制，这个利害关系人的范围绝不能仅依 47
条做肆意的理解和扩大。由于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律上对于失
踪人的人身利益应当平等保护，配偶、父母、子女在继承法上作
为同一顺位的继承人，他们都与失踪人享有平等的人身利益，也
应享有平等的无优先顺位之差的宣告死亡的直接申请权。 

普通债权人作为与失踪人有财产利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其
财产利益应当次于与失踪人有配偶、父母、子女的人身利益和与
保险受益人和受遗赠人的继承利益。由于普通债权人能够通过其
他途径比如宣告失踪来实现自己的债权，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的情
况下，其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失踪，并确定财产代管人，并由财
产代管人参与诉讼，偿还其债务，而不需要宣告失踪人死亡来实
现其债权。所以基于此，，普通债权人等与失踪人仅存在财产关
系的民事主体应当排除在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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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在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的陈某甲、李某与唐某甲、陈

某丙继承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中，法院判决写道：陈亮
至今未出现，遗体亦未被发现，被告唐某甲未提出宣告
死亡的申请，法院未做出过宣告死亡的判决，故不能认
定陈亮已死亡。故在未依法定程序宣告陈亮死亡的前提
下，陈亮父母提出的继承诉讼，不符合受理条件，应予
驳回。（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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